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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猥亵”案中未成年人家长不配合或成社工救助最大阻力

社工、检察官呼吁：请父母多安慰、帮助受害未成年人

父母将过错
都怪在孩子身上

“你这孩子怎么屡教不改”

“说过不要老玩手机，就是不听”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都是你的

错”……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

务所的救助房间内，面对母亲不

停的责备，13岁的“隔空猥亵”案
受害女孩刘雅静怯生生地低着

头，双手紧攥衣角，大气不敢出。

“这是‘隔空猥亵’案受害家庭的

典型状态，父母将过错都怪在孩

子身上。”司法社工李涵说。

她最早见到刘雅静是在公

安机关问询时，和许多受害未成

年人一样，刘雅静一脸紧张。“大

点声、知道什么就赶快和警察

说”，母亲不时的呵斥，让刘雅静

更加胆怯，说话声越来越小。

在后续救助过程中，李涵了

解到，刘雅静出生在一个高知家

庭，是家中独女，母亲近 40岁生
下了她。案发前，刘雅静多次用

手机上网交友，被父母制止后，

她依然没有停止网上交友，直到

与嫌疑人结识。

其后半年，刘雅静屡屡受到

嫌疑人威胁，“他从半夜 12 点，
到凌晨 2点、3点、5点不断索要
视频”。每周至少一天的裸聊日

“轰炸”，让她苦不堪言。一次，不

堪入目的聊天内容被母亲发现，

父母炸了锅，于是报警，并接受

司法社工救助。

在刘雅静父母的意识中，

他们是非常合格的家长，不存

在问题。“这孩子必须得教育”

“快帮我好好教育她”“你们多

教育，好好吓唬吓唬她”……在

与刘雅静父母沟通中，他们强

烈要求好好“教育女儿”。李涵

认为，实际上，在此类受害未成

年人家庭中，更应接受“教育”

的是家长，其次才是正确引导、

疏解孩子的内心恐慌。

接受了 3次救助后，刘雅静
父母不愿再接受“教育”，刘雅静

也没再出现。“挺可惜的”，李涵

告诉记者，她曾多次劝说刘雅静

父母要长期、有规律地与孩子共

同接受救助服务，巩固效果，但

刘雅静父母总以各种理由推脱，

后来便不再露面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第七检察部检察官李思瑶对近

期办理的一起“隔空猥亵”案深

感痛心。

2022年 7月，某短视频平台
在专项巡查中发现多个异常账

号，可能涉及利用网络侵害未成

年人，于是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

分局报案。海淀分局经调查核实

后，将涉嫌“隔空猥亵”的嫌疑人

抓捕归案。

据嫌疑人交代，自 2019年下
半年开始，他先后诱骗或胁迫 40
余名未成年人进行在线裸聊、做

出淫秽动作、提供裸照视频等。

“3年、40余人，如此庞大的
受害群体，却无一人报案。”李思

瑶心痛不已。该案目前已确认 8
名受害未成年人身份。

不久前，李思瑶办案组联合

公安机关专程前往山西太原，确

认一名 10 岁女孩受害情况，没
想到却吃了闭门羹。“别再打电

话来了，我们不用追究他（嫌疑

人）责任，也不需要你们帮助”

“就因为你们，现在孩子爸爸都

知道了”，面对女孩母亲的抗拒，

李思瑶很无奈，也深感遗憾。

李思瑶说，当前，办理“隔空

猥亵”案面临的最大难点之一就

是受害未成年人家长不配合，以

及对孩子的不理解和责备。为了

提高涉案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

被救助意愿，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与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签订协议，由司法社工为被救助

未成年人和监护人提供专业救

助服务，同时，推动建立“一站

式”取证救助机制，检察官、心理

咨询师、司法社工在旁听公安询

问后，及时评估救助必要性，及

时与未成年受害人及监护人接

触，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被

救助意愿。

“‘隔空猥亵’受害未成年人

的后续救助是一个细致、漫长的

过程。”中国政法大学社工系教

授熊贵彬指出，救助过程中，社

工应深入细致评估未成年人受

到的侵害、当前存在的风险和对

将来产生的影响，并会同受害家

庭有针对性地选择介入方法，这

些方法可能包括：短期计划应创

造条件使受害未成年人感到更

多的保护和安全，共同探讨消除

或缓解当前风险和将来负面影

响的办法；中长期计划应引导家

长增加陪伴孩子的时间，多参加

日常兴趣活动，使孩子更多接触

现实中的小伙伴。

“隔空猥亵”使未成年人
更易陷入自责、无助困境中

6月 1日，安徽省芜湖市镜
湖区人民法院适用《解释》宣判

当地“隔空猥亵”第一案。

今年 2月 13日，未满 14周
岁的女孩桑榆通过网络交友软

件结识了孙某，孙某以玩“真心

话大冒险”的方式获取了桑榆的

年龄、照片等信息。孙某诱导桑

榆拍摄并发送多张隐私部位照

片。此事被女孩父母得知，随后

报警。2月 20日，孙某被警方抓
获归案。

镜湖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孙

某明知桑榆未满 14周岁，仍诱
骗其拍摄隐私部位供其观看，严

重侵害了未成年被害人的人格

尊严和心理健康，应当以猥亵儿

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6月 1日，
镜湖区人民法院以猥亵儿童罪

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一年。

孙某当庭表示认罪服判。

今年 3月，湖北省宜昌市葛
洲坝人民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

处一男子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

此案是今年湖北省首起“隔空猥

亵”案。

“你有什么愿望吗？叔叔帮

你实现。”突然弹出的一条陌生

人消息，吸引了湖北宜昌 12岁
女孩孟玲的注意。在“叔叔”的诱

导下，5个多月内，孟玲多次发出
隐私照片、视频，并收到小额红

包奖励。为了让孟玲放松警惕，

“叔叔”还偶尔给她录制“变魔

术”视频。

2022年 10月，孟玲的母亲
将这一情况反映到宜昌市公安

局西陵分局西陵派出所，请求帮

助。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警方发

现，其手机内存有多条涉未成年

人隐私视频，内容涉及多名未成

年人。

葛洲坝人民法院综合审判

庭法官孙健表示，“隔空猥亵”本

身不是一个罪名，它是一种特殊

的猥亵方式，是指通过网络，诱

骗、胁迫未成年人发送“裸照”

“裸体视频”等方式进行猥亵的

违法犯罪行为，其虽未发生实质

上的身体接触，但是应以猥亵罪

定罪处罚。

“与传统的身体接触式猥亵

儿童相比，“隔空猥亵”儿童具有

隐蔽性更强、侵害范围更广、危

害性更深的特点。”在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

所长、副研究员张晓冰看来，“隔

空猥亵”虽没有身体接触，但未

成年人更容易陷入自责、无法求

助的困境中，导致人格尊严及身

心健康受到重大伤害。

“‘隔空猥亵’案受害家庭几

乎都不愿接受司法社工介入”。

李思瑶分析，受传统观念影响，

“很多受害未成年人的家长难以

接受孩子向别人发送裸照的事

实，为了‘不丢脸面’，受害家庭

往往选择不报警，让孩子直接删

除对方，以此逃避问题。有的案

件虽已进入司法程序，但家长往

往将过错归结于孩子，并希望尽

快平息此事，不愿案件相关人员

长时间介入孩子生活”。

李思瑶希望，家长们都能意

识到，孩子被侵害并不是他们的

错，错的是犯罪的人。孩子们需

要更多的是理解、关心和陪伴以

及专业的帮助。

紧盯未成年人用户数量较大的
网站平台、智能设备和 App

在中央网信办日前开展的

“清朗·2023 年暑期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将“隔

空猥亵”作为重点整治内容。

熊贵彬认为，专项行动对于

净化网络信息内容、营造未成年

人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具有积

极意义。他建议，要紧盯未成年

人用户数量较大的网站平台、智

能设备和 App，加大打击力度，针
对涉未成年人的违法违规行为，

从严惩处，通过典型案例明确网

络侵害未成年的法律红线，对潜

在风险人员形成有力震慑。

张晓冰认为，专项行动有助

于提升社会公众对“隔空猥亵”

这一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

认识。她建议，强化互联网服务

提供商的监管责任，提供保护儿

童的必要技术支持。同时，要更

严格地实施强制报告制度，“不

仅是学校、医院等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单位、组织及其从业人

员，还包括互联网企业中与未成

年人相关的内容审核员，发现未

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猥亵

危害的，应当向公安机关及有关

部门报告”。

张晓冰指出，学校要注重开

展针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

护教育，让未成年人知道自己身

体的照片等信息属于敏感的个

人隐私信息。此外，父母应当履

行有效监护的责任，加强与子女

的沟通，了解子女使用手机时主

要浏览的内容，提升未成年人的

自我保护能力。（文中未成年人
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利用

电信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761人，起诉“隔空猥亵”“线上联系、线下性侵”等犯

罪占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近六分之一。

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施行，明确对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恶劣”

等情形加重处罚的适用标准，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进行网络裸聊、向未成年人索要裸照、

视频等特殊猥亵行为，以猥亵儿童罪或者强制猥亵罪定罪处罚。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与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联合开展“法治进校园”系列活动，为同学
们讲解青春自护知识（图片来源：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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